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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1. 概況

本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上市。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主要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載於附註35。

2. 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

編製財務報表時，本公司董事已審慎考慮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之流動資金及在其

財務狀況中應付持續負擔之能力。於結算日，本集團之綜合負債淨額約為8,991,000港元，綜

合流動負債淨額則約為20,490,000港元。

本集團本年度之經營業績持續錄得虧損約39,752,000港元（二零零四年：42,821,000港元），而

本集團本年度之經營現金流出淨額則約為24,879,000港元（二零零四年：5,276,000港元）。年

內，董事已採取適當控制成本措施及積極步驟以擴大市場。然而，市場推廣工作之成效未如理

想，而本集團本年度之營業額由截至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之188,000,000港元減至截

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之129,000,000港元。年內，本公司透過配售股份集資約

15,000,000港元，作為營運資金用途。除上文所述者外，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完成股本重

組及供股事項，而本集團籌得約20,000,000港元，作為日後營運用途。額外資金將可讓本集團

開發新產品及擴充新市場，並最終能為本集團帶來收益及產生經營現金流量。鑒於未來不肯定

獲取利潤及正數現金流量，本集團亦正就向本集團提供額外信貸融資與一獨立第三方進行磋商。

結算日後，本集團已與一獨立第三方重訂現有信貸融資，將定期貸款融資由20,000,000港元增

至50,000,000港元，作為營運資金用途。此項定期貸款融資乃無抵押及按年利率香港最優惠貸

款利率加3厘計息。董事認為，此項融資能進一步提供充裕現金以應付本集團之營運資金要求，

故財務報表乃以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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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3. 最近頒佈之會計準則所產生之潛在影響

於二零零四年，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多項新訂或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統

稱為「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

期間有效。本集團並無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提早採納該等新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已考慮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但預期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頒佈將不會對本集團

之經營業績及財政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方式造成重大影響。

4. 主要會計政策

本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已就投資物業之重估及證券投資作出修訂。

本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編製。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如下：

綜合賬目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每年四月三十日止之財務報表。

於本年度所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之業績，乃由實際收購日期起計或計至實際出售日期止（如適

用）列入綜合收益表中。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乃按成本減任何已辨識之減值虧損列入本公司之資產負債表。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綜合收益表包括本集團於本年度應佔其聯營公司之收購後業績。綜合資產負債表所列於聯營公

司之投資乃按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資產淨值，扣除任何已辨識之減值虧損後列賬。



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零五年年報

21

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4. 主要會計政策（續）

收入確認

售出之貨品在貨品已付運及所有權已移交後予以確認。

租金收入（包括根據經營租約出租之物業而預先發出發票之租金）按直線法以有關租約年期確認。

利息收入根據尚未償還之本金額及適用利率按時間比例基準計算。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指因其投資潛力而持有之已落成物業，任何租金收入均經公平原則磋商。

投資物業乃按公開市值列賬。重估投資物業所產生之任何重估值增值或減值乃計入投資物業重

估儲備或自其扣除，除非此項儲備之結餘不足以彌補重估減值，而在此情況下，重估減值所超

出投資物業重估儲備結餘之部分乃從收益表扣除。倘先前已從收益表扣除減值之數額而其後產

生重估增值，則此項盈餘予以計入收益表，數額以先前所扣除之減值數額為限。

於出售投資物業時，所出售物業應佔投資物業重估儲備之結餘均轉撥收益表內。

投資物業不予折舊，惟有關租約之尚餘年期（包括續約期）為二十年或以下者則作別論。

遞延成本

在將予生產及作商業出售之產品送交當局作安全檢定時，僅於預期該等產品為有利可圖；成本

可獨立識別及可靠地計量；而在技術上可行者則將取得批准之成本予以資本化及遞延。遞延成

本乃以成本值減任何累計攤銷及減值虧損列賬，並以直線法按一個期限予以攤銷，以反映經確

認有關經濟利益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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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4. 主要會計政策（續）

物業、廠房及設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乃按成本值減折舊、攤銷及累計減值虧損列賬。

折舊及攤銷乃以直線法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成本予以撥備，所用

之年率如下：

租賃物業裝修 按有關租約期

廠房及機器 20%

傢俬、裝置及設備 20%

模具 20%

汽車 20%

以融資租約持有之資產乃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以與本集團自置資產相同之基準計算折舊。

因資產出售或廢置而產生之收益或虧損，乃按出售所得款項與資產賬面值之差額釐定，並列入

收益表內。

減值

於每一結算日，本集團會審閱其資產之賬面值，以此確定是否有任何跡象顯示該等資產蒙受減

值虧損。倘資產之可收回金額估計低於其賬面值，則資產之賬面值削減至其可收回金額。減值

虧損會即時確認為開支。

如減值虧損隨後撥回，則資產之賬面值將增加至其可收回金額之經修訂估計價值，惟增加後之

賬面值不可超過倘於過往年度資產並無確認減值虧損而釐定之賬面值。撥回之減值虧損會即時

確認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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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4. 主要會計政策（續）

租賃資產

凡租約條款訂明有關資產擁有權之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轉移至本集團之租約均列為融資租約。

根據融資租約持有之資產以其於購入日期之公平價值撥作資本。對租賃人之相應負債於扣除利

息開支後會列入資產負債表內作為融資租約承擔。財務費用（即租賃之承擔總額與已收購資產

公平值之差額）按有關租約之年期在收益表內扣除，以就承擔餘額計算每段會計期間之固定週

期支出率。

所有其他租約均為經營租約，而應付之租金以直線法按有關租約年期在收益表內扣除。

證券投資

證券投資乃按交易日期基準予以確認及初步以成本值計算。

除持至到期之債務證券外之投資，均列作投資證券及其他投資。

投資證券（其為持作既定長期策略用途之證券）乃在其後之呈報日期按成本值減去任何減值虧損

（暫時性者除外）計值。

其他投資乃按公平價值計值，其未變現收益及虧損均包括在期內之溢利或虧損淨額內。

存貨

存貨乃按成本值及可變現淨值兩者之較低者列賬。成本值包括直接材料、（倘適用）直接勞工成

本及已用作將存貨帶往其目前地點及狀況之有關間接費用。成本值乃按先入先出法計算。可變

現淨值乃指估計售價減所有估計完成費用及用作推廣、銷售及分銷之費用。

稅項

所得稅開支指即期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之總額。

即期應付稅項乃按本年度之應課稅溢利計算。應課稅溢利與收益表中所呈報之溢利淨額不同，

乃由於前者不包括在其他年度應課稅或可扣稅收入及開支，且不包括收益表內從未課稅及扣稅

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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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4. 主要會計政策（續）

稅項（續）

遞延稅項為就財務報表內資產及負債賬面值與計算應課稅溢利使用之相應稅基之差額而須支付

或收回之稅項，並以資產負債表負債法處理。遞延稅項負債通常會就所有應課稅暫時性差額確

認，而遞延稅項資產則按可能出現可利用暫時性差額扣稅之應課稅溢利時確認。若交易中因商

譽（或負商譽）或因業務合併以外原因而首次確認其他資產及負債而產生之暫時性差額並不影響

應課稅溢利或會計溢利時，則不會確認該等資產及負債。

投資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產生之應課稅暫時性差額會確認為遞延稅項負債，惟本公司可控制撥

回暫時性差額，及有可能在可預見未來不會撥回者則除外。

遞延稅項資產之賬面值於每個結算日作出檢討，並於不再可能會有足夠應課稅溢利恢復全部或

部分資產價值時作出調減。

遞延稅項乃按預期於負債清償或資產變現之期間之適用稅率計算。遞延稅項於收益表中扣除或

計入收益表，惟倘遞延稅項直接於股本中扣除或計入之項目相關（在此情況下遞延稅項亦會於

股本中處理）則除外。

外幣

以外幣進行之交易初步乃按交易日之匯率或合約結算匯率記錄。以外幣換算之貨幣資產及負債

乃按結算日之匯率重新換算。因外幣換算而引致之盈虧，均撥入期內之溢利或虧損淨額。

在綜合賬目時，本集團海外業務之資產及負債會按結算日之現行匯率換算為港元。收支項目乃

按期內平均匯率換算。所產生之匯兌差額（倘有）分類為股本，並轉撥至本集團之換算儲備。該

等換算差額乃於出售業務之期間確認為收入或開支。

退休福利成本

向國家管理退休福利計劃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支付之款項於到期支付時以開支

方式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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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5. 業務及地區分類

業務分類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現有三項經營業務－製造及買賣電器產品、換能器及變壓器及其他產品。

營業額指年內本集團向外界客戶出售商品後已收及應收款項之淨額。

此等業務為本集團呈報其主要分類資料之基準。

有關該等業務之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換能器
電器產品 及變壓器 其他產品 綜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對外 101,550 127,668 22,786 53,231 4,632 7,137 128,968 188,036

分類業績 (1,299) 7,844 (1,897) 299 (9,846) (23,092) (13,042) (14,949)

不可攤分之
企業收入 178 1,115

不可攤分之
企業支出 (27,530) (27,797)

經營虧損 (40,394) (41,631)
融資成本 (1,358) (1,190)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
之收益 2,000 －

本年度虧損淨額 (39,752) (42,821)

資產

分類資產 24,850 45,675 8,503 22,727 6,764 12,511 40,117 80,913
不可攤分之企業
資產 10,821 13,574

綜合資產總值 50,938 94,487

負債

分類負債 24,542 39,882 7,235 15,306 1,467 1,790 33,244 56,978
不可攤分之企業
負債 26,685 21,360

綜合負債總值 59,929 78,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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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5. 業務及地區分類（續）

業務分類（續）

換能器
電器產品 及變壓器 其他產品 未攤分 綜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資料

遞延成本攤銷 2,026 2,394 401 489 － － － － 2,427 2,883
資本開支 － － 1,393 455 432 289 453 801 2,278 1,545
物業、廠房及
設備之折舊
及攤銷 2,024 3,249 1,301 2,088 3,383 5,429 － － 6,708 10,766

投資物業之
重估減值 － － － － － － 158 200 158 200

出售物業、
廠房及設備
之虧損 1,073 － － － 323 657 － － 1,396 657

其他投資之
未變現持有
虧損 － － － － － － － 124 － 124

存貨撥備 1,534 － － － － 5,489 － － 1,534 5,489
呆壞賬撥備 860 842 631 － － － － － 1,491 842
遞延成本之
已確認
減值虧損 408 350 － － － － － － 408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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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5. 業務及地區分類（續）

地區分類

本集團之客戶主要位於日本、北美洲、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歐洲。本集團銷售額按地區

市場（不論貨品之來源地）所作之分析如下：

按地區市場分析之營業額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日本 92,947 123,307

北美洲 18,150 29,980

中國（包括香港） 13,468 22,251

歐洲 2,726 10,118

其他 1,677 2,380

128,968 188,036

下表為分類資產之賬面值，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及遞延成本之增加之分析，乃按資產所在地

區作出分析：

物業、廠房及設備

分類資產之賬面值 及遞延成本之增加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不包括香港） 30,637 63,070 1,838 958

香港 20,301 31,417 440 587

50,938 94,487 2,278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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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6. 投資（虧損）收益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其他投資之（虧損）收益 (226) 732

其他投資之未變現持有虧損 － (124)

(226) 608

7. 經營虧損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虧損已扣除：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津貼 21,573 30,647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39 485

員工成本總額 22,012 31,132

呆壞賬撥備 1,491 842

存貨撥備 1,534 5,489

遞延成本之攤銷（包括於銷售成本） 2,427 2,883

核數師酬金 725 68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及攤銷 6,708 10,766

遞延成本之已確認減值虧損 408 35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396 657

投資物業之重估減值 158 200

及計入：

利息收入 3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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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8. 董事及僱員酬金

有關董事及五位最高薪人士之酬金詳情如下：

(a) 董事酬金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袍金：

執行董事 － －

獨立非執行董事 311 240

311 240

其他酬金：

執行董事：

－薪金及其他福利 2,010 2,304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6 42

2,046 2,346

獨立非執行董事：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6 12

董事酬金總額 2,373 2,598

各董事於兩個年度內之總酬金均低於1,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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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8. 董事及僱員酬金（續）

(b) 僱員酬金

年內，五位最高薪人士包括兩位董事（二零零四年：兩位董事），其酬金詳情載於上文附

註8(a)。

本集團其餘三位最高薪人士（二零零四年：  三位）之酬金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其他福利 1,199 1,85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6 36

1,235 1,892

兩個年度內，各最高薪人士之酬金總額少於1,000,000港元。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向任何五位最高薪人士（包括

董事及僱員）支付任何報酬，作為吸引其加入本集團之酬金或於其加入本集團之酬金或離職時

向其補償。此外，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並無任何董事放棄其酬

金。

9. 融資成本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各項之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及其他借貸 1,311 1,095

－融資租約承擔 47 95

1,358 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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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10. 所得稅

由於本公司於香港之附屬公司於兩個年度內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在財務報表內提撥香港利

得稅準備。

由於在兩個年度內中國附屬公司產生稅項虧損，因此並無就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

本年度遞延稅項之詳情載於附註24。

本年度所得稅與綜合收益表內本年度虧損淨額之對賬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虧損淨額 (39,752) (42,821)

按香港利得稅稅率17.5%（二零零四年：17.5%）計算之稅項 (6,957) (7,494)

不可扣稅開支之稅務影響 1,615 2,573

毋須課稅收入之稅務影響 (352) (2)

未獲確認遞延稅務資產之稅務影響 5,604 5,278

於經營附屬公司之其他司法權區稅率不同之影響 90 (355)

本年度所得稅 － －

11.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年內之虧損淨額約39,752,000港元（二零零四年：42,821,000港元）及年內

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189,186,433股（二零零四年：149,064,111股）計算。

用作計算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已就於結算日後完成之股份合併之影響作出追溯調整。有關股份合併之詳情載於附註34。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由於行使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將致使

每股虧損減少，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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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12. 投資物業

本集團

千港元

估值

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一日 800

重估減值 (158)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 642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由獨立專業估值師行雍盛資產評估及房地產顧問有限公司按公開市值基準於

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重估。因重估而產生之158,000港元重估減值，已於綜合收益表內支銷。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現時空置，乃位於中國，以中期租約持有。

13. 物業、廠房及設備

傢俬、

租賃 廠房 裝置

物業裝修 及機器 及設備 模具 汽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成本

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一日 17,687 67,422 16,598 9,995 2,307 114,009

添置 － 1,337 49 432 404 2,222

出售 (2,059) － (569) － (160) (2,788)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 15,628 68,759 16,078 10,427 2,551 113,443

折舊及攤銷

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一日 9,420 63,761 13,594 9,216 1,514 97,505

本年度撥備 1,774 2,062 1,570 949 353 6,708

出售時撇銷 (986) － (196) － (107) (1,289)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 10,208 65,823 14,968 10,165 1,760 102,924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 5,420 2,936 1,110 262 791 10,519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 8,267 3,661 3,004 779 793 16,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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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13. 物業、廠房及設備（續）

本集團按融資租約持有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賬面淨值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廠房及機器 734 1,038

汽車 350 607

1,084 1,645

14. 遞延成本

本集團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一日 11,737

添置 56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 11,793

攤銷及減值

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一日 8,150

本年度撥備 2,427

已確認減值虧損 408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 10,985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 808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 3,587

遞延成本乃以直線法按二至五年期限攤銷。

董事已審閱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之遞延成本賬面值，並確定約408,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350,000港元）之減值虧損。結算日後，若干產品不再生產，因此，有關該等產品之特定遞延成

本之賬面值已予全數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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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15. 於附屬公司之權益

本公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按成本值 106,167 106,167

附屬公司所欠款項 204,351 196,360

310,518 302,527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310,518) (287,761)

－ 14,766

附屬公司所欠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有關款項毋須於結算日起計十二個月內償

還，因此列作非流動資產。

於結算日，本公司董事認為鑑於該等附屬公司持續錄得經營虧損及市場環境不景氣，因此其附

屬公司之可收回金額已減至可識別資產淨值之估計可變現淨值。

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之詳情載於附註35。

16.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資產淨值，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 －

年內，本集團向一名獨立第三方出售其於聯營公司天網家居有限公司（為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公

司）之40%股本權益，出售收益為2,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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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非上市證券投資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投資，按成本值 39,902 39,902

給予投資對象公司之貸款 2,000 2,000

41,902 41,902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41,902) (41,902)

－ －

給予本集團投資對象公司之貸款乃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該金額毋須自結算日起計十

二個月內償還，因此列作非流動資產。

18. 存貨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12,277 26,784

在製品 4,443 7,420

製成品 2,843 3,452

19,563 37,656

上述存貨包括約1,295,000港元（二零零四年：2,583,000港元）按可變現淨值入賬之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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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19.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平均信貸期為0日至60日。

應收貿易賬款按銷售發票日期為基準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日至90日 2,584 20,277

91日至180日 878 214

超過180日 5,123 1,874

8,585 22,365

20. 其他投資

本集團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之金額指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乃按市值入賬。

21.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按供應商發票日期為基準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日至90日 9,878 28,589

91日至180日 1,117 3,420

超過180日 3,879 5,836

14,874 37,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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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22. 融資租約承擔

本集團

最低租金付款 最低租金付款之現值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租約承擔之到期日如下：

一年內 397 281 345 277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497 － 470 －

894 281 815 277

減：未來財務開支 (79) (4)

租約承擔之現值 815 277

減：列作流動負債並須

於一年內償還之金額 (345) (277)

須於一年後償還之金額 470 －

本集團根據融資租約租用若干廠房、機器及汽車。平均租期為三年。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

日止年度，平均實際借貸利率為3厘（二零零四年：4厘）。利率乃於訂立合約當日釐定。所有租

約均以港元按定額基準償還，且並無訂立或然租金安排。

本集團於融資租約之承擔乃以出租人就出租資產之抵押作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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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23. 銀行及其他借貸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及其他借貸包括：

銀行貸款 2,683 13,298

銀行透支 187 1,394

其他借貸 23,000 4,000

信託收據貸款 － 2,391

總數 25,870 21,083

分為：

有抵押 2,683 3,031

無抵押 23,187 18,052

25,870 21,083

年內，本集團向一名獨立第三方取得貸款融資20,000,000港元。該筆貸款之利息為10厘至12

厘，須於一年內償還。於本集團能出示客戶銷售訂單時，本集團將能提取銷售訂單所述銷售款

額最多70%之款額。於二零零五年四月，該筆融資延長至二零零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結算日後，本集團取得額外貸款融資30,000,000港元，而截至本報告刊發日期之可動用融資總

額為50,000,000港元，截至本報告刊發日期，本集團已提取其中23,000,000港元。於向借貸人

出示銷售項目或銷售訂單時，本集團將能提取可動用融資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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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24. 遞延稅項

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已確認主要遞延稅項負債（資產）及相關變動概述如下︰

加速稅項折舊 遞延成本 稅務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一日之結餘 4,151 1,028 (5,179) －

於收益表扣除之稅率變動影響 389 96 (485) －

於年內收益表內（計入）扣除 (1,477) (496) 1,973 －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之結餘 3,063 628 (3,691) －

於年內收益表內（計入）扣除 (1,684) (487) 2,171 －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之結餘 1,379 141 (1,520) －

就資產負債表之呈列方式而言，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已按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會計實務守

則第12號（經修訂）「所得稅」之條件互相抵銷。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未動用稅務虧損約 83,287,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65,277,000港元），可用作抵銷日後須繳交香港利得稅之溢利。本集團已就約8,686,000港元（二

零零四年：21,091,000港元）之虧損確認1,52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3,691,000港元）之遞延

稅項資產。由於無法估計日後溢利，故此並無就餘下未動用稅務虧損約74,601,000港元（二零

零四年：44,186,000港元）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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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25. 股本

普通股數目 價值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

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一日及

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 5,000,000,000 50,000

年內增加（附註 i） 15,000,000,000 150,000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 20,000,0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款：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

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一日 2,903,200,000 29,032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按配售發行之股份 500,000,000 5,000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 3,403,200,000 34,032

於二零零四年十月發行股份（附註 ii） 550,000,000 5,500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發行股份（附註 iii） 130,640,000 1,306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發行股份（附註 iv） 400,000,000 4,000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 4,483,840,000 44,838

附註：

(i)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項特別決議案於本公司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以透過增設

15,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將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由50,000,000港元增至

200,000,000港元。

(ii) 於二零零四年十月，本公司按每股0.012港元之價格向配售代理發行55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

港元之本公司普通股，發行價較股份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一日（股份配售協議之訂立日期）在聯交

所所報之收市價每股0.014港元折讓約14.28%。所得款項淨額已撥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該

等新股份乃依據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董事獲授之一般授權而

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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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25. 股本（續）

附註：（續）

(iii)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本公司按每股0.016港元之價格向其主要股東天網娛樂集團有限公司（「天網娛

樂」）發行130,64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本公司普通股，以換取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按每股

0.016港元之價格獲配售由天網娛樂擁有之相同數目之本公司普通股。配售價較每股股份於二零零

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股份配售協議之訂立日期）在聯交所所報之收市價0.019港元折讓約15.79%。

所得款項淨額已撥作本集團之營運資金。該等新股份乃依據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舉行之本

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董事獲授之一般授權而發行。

(iv)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本公司按每股0.016港元之價格向天網娛樂發行4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

港元之本公司普通股，以換取於二零零五年二月按每股0.016港元之價格獲配售由天網娛樂擁有之

相同數目之本公司普通股。配售價較每股股份於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七日（股份配售協議之訂立日期）

在聯交所所報之收市價0.019港元折讓約15.79%。所得款項淨額已撥作本集團之營運資金。該等

新股份乃依據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董事獲授之一般授權而發

行。

年內，本公司之所有已發行新股份於各方面均與現有股份享有同等權益。

有關結算日後股本變動之詳情載於附註34。

26. 購股權計劃

自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起，本公司已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舊計劃」），旨在向為本集團之

業務成就作出貢獻之合資格參與者作出激勵及表揚。根據舊計劃，本公司之董事會可向本公司

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全職僱員（包括執行董事）授出購股權。

購股權之行使價乃由董事酌情釐定，基準為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交易日於聯交所之平均

收市價之80%或本公司之股份面值（以較高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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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購股權計劃（續）

下表載列年內僱員（包括董事）所持本公司之購股權及該持股量之變動詳情：

於截至 於截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三年 四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四年 四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五年

五月一日 止年度 四月三十日 止年度 四月三十日

授出日期 行使價 可行使期間 尚未行使 已失效 尚未行使 已失效 尚未行使

港元

(a) 一名執行董事：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四日 0.090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四日至 12,800,000 － 12,800,000 － 12,800,000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九日

(b) 僱員：

二零零零年二月十四日 0.180 二零零零年二月十四日至 200,000 － 200,000 (100,000 ) 100,000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九日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九日 0.090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九日至 100,000 － 100,000 (100,000 ) －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九日

二零零零年七月三日 0.090 二零零零年七月三日至 1,200,000 － 1,200,000 － 1,200,000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九日

二零零零年七月五日 0.090 二零零零年七月五日至 800,000 (220,000 ) 580,000 (60,000 ) 520,000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九日

2,300,000 (220,000 ) 2,080,000 (260,000 ) 1,820,000

15,100,000 (220,000 ) 14,880,000 (260,000 ) 14,620,000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本公司批准一項新購股權計劃（「新計劃」）

以取代舊計劃。舊計劃之終止並無影響於終止前獲授購股權之持有人之權利，而根據舊計劃，

該等已授出之購股權仍然有效及可予以行使。

新計劃旨在向為本集團作出貢獻之參與者（包括但不限於本集團之僱員、董事、供應商及客戶）

作出激勵或表揚，及／或令本集團能聘請及挽留人才，並吸引對本集團實屬寶貴之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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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購股權計劃（續）

購股權之行使價乃由董事酌情釐定，基準為以下三者中之最高者： (i)股份於授出日期在聯交所

日報表所報之收市價；(ii)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交易日在聯交所日報表所報之平均收市價；

及 (iii)本公司股份之面值。

新計劃將於其採納日期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起計十年期間內有效。

自新計劃獲採納以來，本公司概無根據新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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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儲備

股本

股份溢價 贖回儲備 繳入盈餘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本公司

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一日 168,330 477 44,942 (195,343) 18,406

發行股份 6,000 － － － 6,000

因發行股份而產生之開支 (292) － － － (292)

年內虧損淨額 － － － (43,175) (43,175)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 174,038 477 44,942 (238,518) (19,061)

發行股份 4,286 － － － 4,286

因發行股份而產生之開支 (480) － － － (480)

年內虧損淨額 － － － (29,321) (29,321)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 177,844 477 44,942 (267,839) (44,576)

附註：  本公司之繳入盈餘指根據一九九八年之集團重組所收購附屬公司股份之公平值與本公司就收購而

發行股份之面值之差額。

28. 主要非現金交易

年內，本集團就物業、廠房及設備訂立融資租約，租約開始時，該等物業、廠房及設備之總資

本值約為1,165,000港元（二零零四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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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退休福利計劃

本集團為香港所有合資格僱員營運一項強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之資產與本集團之資產分開持

有，並以信託人控制之基金持有。本集團每個月就每名僱員向強積金計劃支付1,000港元或有

關工資成本之5%（以較低者為準）作為供款，  而僱員亦作出等額供款。

本公司於中國附屬公司之僱員均為中國政府營運之國家管理退休福利計劃之成員。該附屬公司

須支付有關工資成本之8%作為退休福利計劃之供款。本集團之責任僅為就退休福利計劃作出特

定供款。

於收益表扣除之費用總額約439,000港元（二零零四年：485,000港元）乃指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

應付上述計劃之供款。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於申報期間尚未就該等計劃作出之供款約為

115,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24,000港元）。

30.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本公司就銀行向附屬公司授出之銀行融資及融資租約安排作出擔保

約2,877,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9,524,000港元）。

31. 資產抵押

於結算日，本集團下列賬面淨值之若干資產已抵押予若干銀行作為本集團獲授一般銀行融資之

抵押：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存款 420 3,031

應收票據 2,683 －

3,103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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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於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撥備之資

本開支承擔為652,000港元（二零零五年：無）。

於兩個年度之結算日，本公司並無任何資本承擔。

33. 經營租約

於年內，本集團就土地及樓宇根據經營租約支付之未來最低租約付款為8,287,000港元（二零零

四年：9,965,000港元）。

於結算日，本集團及本公司須於下列到期日就土地及樓宇支付之不可撤銷經營租約之未來最低

租約付款如下：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7,430 8,438 2,695 1,469

第二至第五年內（包括首尾兩年） 2,475 5,562 1,797 －

9,905 14,000 4,492 1,469

經營租約付款乃指本集團就其若干辦公室、廠房、倉庫及員工宿舍而應付之租金。所磋商之租

約平均租期介乎一至十年，租金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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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結算日後事項

結算日後，本集團進行了以下重大事項：

(1)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之公佈（「該公佈」）及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七日通過之決

議案，股本重組（「股本重組」）獲通過並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七日生效，其中涉及：

(a) 削減股本

(i) 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削減每股已發行股份0.0095港元，方法為註銷相等款

額之已發行繳足股本，以致每股已發行股份之面值由0.01港元減至0.0005

港元。因此，按照於該公佈發表日期之已發行股份4,483,840,000股計算，

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44,838,400港元削減42,596,480港元至2,241,920港

元；及

(ii) 本公司股份溢價賬中進賬之全部款額將會註銷，並將撥入本公司之繳入盈

餘賬。

(b) 每一股面值0.01港元之未發行股份分拆為20股每股面值0.0005港元之未發行股份。

(c) 本公司股本中每20股每股面值0.0005港元之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合併為本公司股

本中一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新普通股。

上述撥入本公司繳入盈餘賬之進賬已用作抵銷本公司之累計虧損。

(2)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三日之公佈，本公司已完成透過供股事項方式集資，比例

為每持有一股合併股份獲配發一股股份（完成股本重組後），並按每股0.10港元發行

224,192,000股股份。於供股事項完成時，由羅傑承先生（為本公司董事羅偉承先生之兄）

全資及實益擁有之公司Fine Asset Limited成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所得款項淨額約

20,000,000港元乃用作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償還貸款及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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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主要附屬公司

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之詳情如下：

註冊成立／註冊 已發行／註冊 本公司所持已發行

附屬公司名稱 及經營地點 繳足股本面值 股本面值比例 主要業務

直接 間接

百美勤電器（深圳） 中國 350,000美元 － 100% 製造及銷售

有限公司 （附註a） 變壓器、

換能器及

電器產品

MAE Enterprises 英屬處女群島 普通股10美元 100% － 投資控股

Limited （附註b）

MAE Investments 英屬處女群島 普通股2美元 100% － 投資控股

Limited （附註b）

美亞電器工業 香港 普通股90港元 － 100% 製造及銷售

（香港）有限公司 （附註b） 無投票權遞延股 變壓器、

1,000,000港元 換能器及其他

（附註c） 電器產品

美亞電器（香港） 香港 普通股10,000港元 － 100% 製造及銷售

有限公司 （附註b） 電器產品

美亞管理服務 香港 普通股2港元 － 100% 向集團成員公司

有限公司 （附註b） 提供管理服務

美亞塑膠模具 香港 普通股10,000港元 － 100% 塑膠配件及

有限公司 （附註b） 模具加工

美亞採購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2港元 － 100% 為集團成員公司

（附註b） 採購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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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主要附屬公司（續）

附註：

a. 該公司乃以外商獨資企業註冊。

b. 該等公司乃註冊為私人有限公司。

c. 遞延股份持有人收取股息及退回資本之權利極少，且無權享有普通股可享有之權利分佔本公司溢

利或出席本公司任何股東大會或於會上投票。

董事認為上表所述之本公司附屬公司為本年度內主要影響本集團業績或為本集團資產及負債之

主要組成部分。董事認為倘若將其他附屬公司之詳情一併轉載，則會令篇幅過份冗長。

概無附屬公司擁有於年底或於年內任何時間有效之任何債務證券。


